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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91_E5_B7_9D__c122_486233.htm “会见难”、“阅卷

难”和“调查取证难”是我国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长期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2007年10月２８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次会议通过的修改后的律师法，专门规定了一些新措施破

解律师执业“难题”，更好地改善律师执业环境。 我国第一

部《律师法》是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1997年1月1

日起实施的，至今已有10年多时间。修订后的《律师法》为

适应新时期我国律师工作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对原《律师法

》作了较大调整、补充和修改。新增、修订条款40余条，从

律师执业许可、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律师执业权利和义务

、律师业务和律师执业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诸多方面进一

步改革和完善了我国律师制度。 律师执业权利，是律师依法

正确履行职责的必要条件，更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

。对全国现有的13万名执业律师而言，《律师法》给他们带

来的最大福音是，充实了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内容，增加了对

律师依法行使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保障的规定，增

加了律师参与法庭诉讼责任豁免的权利和对律师采取强制措

施方面的保障措施。这些规定为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充分发

挥律师的职能作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让律师会见

权落地，会见无需批准。 新律师法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成

为一大亮点。律师会见当事人难，是个老大难问题，律师们

呼吁了多年都没有得到解决，《律师法》突破了这个难题，

在法律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保障会见权。该法三十三条中除



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

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

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外，还特别强调了“律师会见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让规定的“会见权”具有了更

加实在的内容。 从事刑事辩护案件的律师认为现在的会见难

主要是在侦查和检察阶段。新《律师法》的出台，让刑事辩

护律师看到了希望。我们认为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实质上是

保护公民私权利的延伸，既为律师执业提供了有力的保护，

也为律师保障当事人的权益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可谓民

主法治的一大进步。 根据新《律师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律师会见当事人不需要经过司法机关批准，只需拿“三证”

就可，即：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委托书或者法

律援助公函。 二、保障律师阅卷权 为了更好保障律师的阅卷

权利，新律师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

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

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

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这样表

述上比以往有一些进步，更好地保障了律师的阅卷权。原律

师法的有关规定为：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律的规

定，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同被限制人身自由

的人会见和通信，出席法庭，参与诉讼，以及享有诉讼法律

规定的其他权利。 三、新律师法力破律师“调查取证难” 新

律师法还针对原来律师调查取证要“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

意”、实践中基本无人同意的实际情况，增加规定：受委托

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



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

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律师实

现其调查取证权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申请调查取证。从条文

内容看，律师法第35条关于律师申请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与刑

事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是相同的，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相继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加强了对律师申请调查

取证权的保障。这些规定为律师申请调查取证权的实现提供

了保障。 另一条途径则是律师自行调查取证。我国刑事诉讼

法第37条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要“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

意”，但实践中基本无人同意。针对这一困难，新律师法增

加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

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

的情况。这可以说这是此次律师法修订另一大亮点。新规定

可以说是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肯定和确认。律师之所以需要

充分的调查取证权实施保障，是调查取证权在诉讼和非诉讼

法律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然。 第一，保障律师调查取

证权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需要。程序公正强调程序参与性、机

会均等性。而程序参与性与机会均等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

要有均等的调查取证权。 第二，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发现

实体真相、实现实体公正的需要。保障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

有利于全面收集与案件相关的证据，有利于裁判者做到兼听

则明，在全面把握案情的基础上依法裁判，并使裁判尽可能

符合真相。 第三，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刑事诉讼控辩平衡

原则的需要，律师的调查取证也是保障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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